旗财农〔2025〕67号

关于调整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

科尔沁镇、俄体镇： 
根据盟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兴财农〔2025〕24号）文件精神及农牧和科技局《关于调整2025年中央衔接（巩固任务）资金（第二批）分配方案的函》（旗农牧计财函〔2025〕171号）函的要求，现收回旗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旗财农〔2025〕21号）下达交通局100万元项目资金，用于“额尔德图镇苏木吐嘎查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同时指标分配给科尔沁镇55万元，用于远征村水泥路新建项目；分配给俄体镇45万元，用于乌兰村水泥路硬化项目，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第213类05款相应科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各单位接到文件后，抓紧时间办理相关手续。安排给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的资金，按照自治区财政厅等十部门转发的《关于将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的通知（内财农〔2024〕292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突出衔接资金支出重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攻坚成果”的要求，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产业项目论证选择和组织实施等前期工作，优化支持联农带农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提升产业项目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的实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作为支持重点，专项保障农村牧区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确保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底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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